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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7406.htm 一、用益物权的概念 用益物权

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和收

益的权利。是由所有权派生的物权，是受限制的物权，但也

是一项独立的物权，一般以不动产为客体。 用益物权包括：

土地承包经营权.建设用地使用权.宅基地使用权.地役权。 二

、土地承包经营权 1、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“合同生

效时”设立。 2、承包经营权的期限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.

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-50年.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-70年。 3、在

承包经营期限范围内，承包权人有权根据法律规定，采取转

包、互换、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流转的期限不

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。 三、建设用地使用权 1、建设用

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、使用和收益的

权利，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。

2、工业、商业、旅游、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

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，应当采取招标、拍卖、协

议等公开竞价的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。 3、设立建设用

地使用权的，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。建

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